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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許 順 治  01

          02

        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賴 秉 詳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景 筠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翁 翊 華 律 師  06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李 冠 伶  07

          08

          09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何 朝 棟 律 師  10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妨 害 公 務 等 罪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 11

        109 年 4 月 28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6 年 度 矚 上 訴 字 第 3 號 ， 起 訴 案  12

        號 ：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103 年 度 偵 字 第 6678、 7121、 7242、 75  13

        11、 9428、 10305 、 10388 、 10979 、 12454 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 14

       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5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6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魏 揚 、 陳 廷 豪 、 林 建 興 、 江 昺 崙 、 劉 敬 文 、 柯 廷 諭 、  17

        許 順 治 、 李 冠 伶 部 分 均 撤 銷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18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9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原 判 決 撤 銷 第 一 審 關 於 上 訴 人 魏 揚 、 陳 廷 豪 、 林 建 興 、  20

            江 昺 崙 、 劉 敬 文 、 柯 廷 諭 、 許 順 治 被 訴 犯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罪 無  21

            罪 部 分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論 處 其 等 犯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罪 各 罪 刑 。 又  22

            維 持 第 一 審 論 處 許 順 治 、 上 訴 人 李 冠 伶 共 同 犯 損 害 公 務 員 職  23

            務 上 掌 管 之 物 品 罪 各 罪 刑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其 等 在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 24

            。 固 非 無 見 。  25

        二 、 惟 查 ：  26

          一 ?刑 法 第 153 條 第 1 款 之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罪 ， 立 法 沿 革 可 追 溯  27

              至 1907年 晚 清 的 刑 律 草 案 ， 其 第 二 編 分 則 第 十 六 章 關 於 秩  28

              序 罪 章 （ 其 立 法 說 明 謂 ： 「 凡 犯 罪 無 不 害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 29

              風 俗 者 ， 然 本 章 中 專 指 以 害 秩 序 之 故 而 成 立 之 犯 罪 也 。 」  30

              ） 第 226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 凡 依 文 書 、 圖 畫 、 演 說 或 其 餘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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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方 法 ， 公 然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者 … 」 （ 其 立 法 說 明 謂 ： 「 注 意  01

              ： 教 唆 犯 罪 與 煽 惑 犯 罪 二 者 似 是 而 非 ， … 煽 惑 者 不 分 是 否  02

              生 起 人 之 犯 意 與 實 行 ， 但 以 其 人 曾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者 ， 即 應  03

              以 獨 立 之 罪 處 罰 之 … 」 ） ， 該 罪 嗣 歷 經 數 次 修 正 ， 仍 維 持  04

              規 定 於 妨 害 秩 序 罪 章 ， 除 法 定 刑 部 分 外 ， 構 成 要 件 幾 無 變  05

              動 。 可 見 該 罪 立 法 目 的 ， 主 要 係 為 保 護 「 公 共 秩 序 」 ， 而  06

              非 所 煽 惑 之 罪 指 向 的 法 益 。 又 該 罪 條 文 未 以 「 致 生 」 危 害  07

              於 公 共 秩 序 為 構 成 要 件 ， 是 採 抽 象 危 險 犯 的 立 法 模 式 。  08

            ?「 煽 惑 」 ， 文 義 上 係 指 煽 動 或 蠱 惑 。 凡 為 使 他 人 產 生 實 行  09

              某 種 行 為 之 決 意 ， 而 予 勸 誘 、 刺 激 ， 或 他 人 已 有 某 種 行 為  10

              之 決 意 ， 而 予 慫 恿 、 鼓 勵 之 行 為 ， 皆 屬 之 。 「 犯 罪 」 ， 則  11

              係 指 一 切 刑 罰 法 規 規 定 應 科 以 刑 罰 制 裁 的 行 為 。 「 煽 惑 他  12

              人 犯 罪 」 之 意 義 ， 尚 非 難 以 理 解 ， 亦 為 受 規 範 者 所 得 預 見  13

              ， 縱 需 經 過 解 釋 ， 但 可 經 由 司 法 審 查 加 以 確 認 ， 符 合 法 律  14

              明 確 性 原 則 。  15

            ?法 益 之 實 質 內 容 ， 包 括 人 類 重 要 的 生 活 利 益 ， 以 及 擔 保 這  16

              些 利 益 的 集 體 價 值 或 制 度 。 公 共 秩 序 ， 係 指 國 家 或 社 會 所  17

              制 定 的 行 為 準 則 ， 為 國 家 及 社 會 共 同 生 活 的 要 求 ， 包 括 立  18

              國 精 神 、 基 本 國 策 暨 法 律 體 系 之 規 範 原 則 及 基 本 價 值 在 內  19

              。 其 具 體 內 涵 會 因 個 別 社 會 制 度 的 差 異 而 不 同 ， 並 隨 時 代  20

              社 會 思 想 的 變 遷 而 轉 變 。 立 法 者 為 保 護 公 共 秩 序 ， 設 妨 害  21

              秩 序 罪 章 ， 以 規 範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等 侵 害 程 度 較 高 之 違 反 秩  22

              序 行 為 ， 未 明 顯 違 背 憲 法 的 根 本 價 值 理 念 ， 具 目 的 正 當 性  23

              。  24

            ?就 犯 罪 侵 害 路 徑 而 言 ， 公 然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， 可 引 發 公 眾 真  25

              實 犯 罪 之 聯 想 ， 進 而 動 搖 公 眾 關 於 社 會 安 全 或 規 範 信 賴 的  26

              認 知 ， 影 響 社 會 共 同 生 活 之 維 持 。 以 刑 法 規 範 禁 止 公 然 煽  27

              惑 他 人 犯 罪 ， 有 助 於 保 護 公 共 秩 序 不 被 危 害 ， 符 合 適 當 性  28

              的 要 求 。 又 公 然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罪 ， 係 透 過 限 制 行 為 人 的 犯  29

              罪 性 言 論 ， 來 換 取 公 共 秩 序 之 維 護 ， 符 合 衡 平 性 原 則 。  30

            ?煽 惑 他 人 犯 罪 應 予 處 罰 ， 雖 符 合 上 開 原 則 ， 且 有 其 必 要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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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但 該 罪 既 屬 抽 象 危 險 犯 ， 是 透 過 對 與 法 益 侵 害 結 果 有 高 度  01

              經 驗 上 連 結 之 特 定 行 為 模 式 的 控 管 ， 來 防 止 可 能 的 法 益 侵  02

              害 。 行 為 人 之 行 為 倘 未 實 質 干 擾 法 益 ， 並 無 以 刑 法 規 範 的  03

              必 要 。 另 美 國 法 院 實 務 為 保 障 言 論 自 由 ， 揭 示 「 明 顯 而 立  04

              即 危 險 原 則 」 ， 即 對 煽 動 違 法 行 為 之 言 論 管 制 ， 須 符 合 3  05

              項 要 件 ： ?針 對 明 白 而 非 暗 示 的 煽 動 違 法 行 為 。 ?煽 動 的  06

              內 容 ， 包 含 倡 議 立 即 採 取 違 法 行 為 。 ?此 違 法 行 為 必 須 很  07

              有 可 能 發 生 。 始 為 合 憲 。 所 強 調 違 法 行 為 之 立 即 性 及 可 能  08

              性 ， 值 得 參 考 。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， 倘 僅 係 向 他 人 釋 出 犯 罪 訴  09

              求 ， 而 未 能 引 發 公 眾 真 實 犯 罪 之 聯 想 ， 即 無 可 能 動 搖 公 眾  10

              關 於 社 會 安 全 或 規 範 信 賴 的 認 知 ， 害 及 公 共 秩 序 。 為 免 煽  11

              惑 他 人 犯 罪 罪 處 罰 範 圍 過 度 膨 脹 ， 波 及 過 多 無 實 質 侵 害 性  12

              的 行 為 ， 違 反 必 要 性 原 則 （ 刑 法 最 後 手 段 性 原 則 ） ， 應 限  13

              縮 「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」 之 構 成 要 件 要 素 文 義 ， 僅 限 於 煽 惑 之  14

              內 容 ， 客 觀 上 有 使 他 人 產 生 實 行 可 得 特 定 之 犯 罪 決 意 ， 或  15

              助 長 他 人 原 犯 罪 決 意 ， 並 足 以 引 發 公 眾 真 實 犯 罪 之 聯 想 者  16

              ， 始 足 當 之 。 如 煽 惑 之 內 容 過 於 荒 謬 或 實 現 顯 無 可 能 等 欠  17

              缺 可 行 性 之 情 況 ， 應 認 不 該 當 該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。  18

            ?事 實 審 法 院 未 於 審 判 期 日 ， 就 被 告 否 認 犯 罪 之 辯 解 與 證 據  19

              ， 予 以 調 查 ， 亦 不 於 理 由 內 加 以 論 列 ， 率 行 判 決 ， 自 屬 於  20

              法 有 違 。 魏 揚 、 陳 廷 豪 、 江 昺 崙 、 林 建 興 、 劉 敬 文 、 柯 廷  21

              諭 、 許 順 治 於 原 審 辯 稱 ： 其 等 無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之 故 （ 犯 ）  22

              意 等 語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20至 23頁 ， 原 審 卷 十 第 95頁 、 卷 (十 二 )第  23

              153 頁 、 第 185 頁 ） 。 原 判 決 理 由 就 魏 揚 部 分 ， 祇 謂 其 明  24

              知 民 眾 已 陸 續 侵 入 行 政 院 ， 仍 於 臉 書 發 布 「 佔 領 行 政 院 」  25

              ， 具 有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之 犯 意 等 語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29頁 ） 。 就  26

              陳 廷 豪 部 分 ， 僅 謂 其 向 民 眾 呼 喊 「 佔 領 行 政 院 」 、 「 爬 進  27

              行 政 院 」 ， 顯 非 為 維 持 秩 序 等 語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30頁 ） 。 就  28

              江 昺 崙 、 林 建 興 、 劉 敬 文 、 柯 廷 諭 、 許 順 治 此 部 分 辯 解 ，  29

              則 未 置 一 詞 。 對 彼 等 主 觀 上 是 否 認 識 所 為 係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 30

              ， 並 以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之 意 欲 實 行 其 行 為 ， 而 具 犯 罪 故 意 ；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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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客 觀 上 是 否 合 於 上 開 煽 惑 他 人 犯 罪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； 均 未 說  01

              明 及 調 查 釐 清 。 有 判 決 不 載 理 由 及 應 於 審 判 期 日 調 查 之 證  02

              據 而 未 予 調 查 之 違 法 。  03

          二 ?抵 抗 權 的 概 念 ， 是 為 了 保 衛 及 回 復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， 並 由 憲  04

              法 賦 予 其 正 當 性 與 合 法 性 。 德 國 於 1968年 修 憲 時 新 增 之 基  05

              本 法 第 20條 第 4 項 規 定 ： 「 凡 從 事 排 除 上 述 秩 序 者 ， 如 別  06

              無 其 他 救 濟 方 法 ， 任 何 德 國 人 皆 有 權 反 抗 之 。 」 上 述 秩 序  07

              （ 憲 政 秩 序 ） 意 指 ， 德 國 是 一 個 民 主 的 及 社 會 福 祉 的 聯 邦  08

              國 ； 主 權 在 民 及 三 權 分 立 原 則 ； 立 法 必 須 受 到 憲 政 秩 序 之  09

              約 束 ， 行 政 權 與 立 法 權 之 行 使 應 依 據 法 及 基 本 法 律 原 則 。  10

              該 項 抵 抗 權 之 行 使 ， 包 含 違 法 的 手 段 ， 但 須 在 「 不 法 情 況  11

              極 公 然 」 時 方 可 行 使 ， 且 應 是 最 後 手 段 。 我 國 憲 法 雖 未 明  12

              文 規 定 抵 抗 權 ， 但 依 國 民 主 權 的 憲 政 原 理 ， 仍 應 加 以 承 認  13

              。 人 民 行 使 抵 抗 權 的 行 為 ， 得 阻 卻 違 法 。  14

            ?公 民 不 服 從 是 一 種 公 開 、 非 暴 力 、 出 於 良 知 決 定 的 故 意 觸  15

              犯 法 律 規 範 的 行 為 ， 目 的 通 常 都 是 為 了 改 變 法 律 或 是 政 府  16

              的 決 策 ， 行 動 者 通 常 願 意 承 擔 可 能 的 法 律 效 果 。 公 民 不 服  17

              從 的 非 暴 力 性 ， 是 基 於 公 民 不 服 從 主 要 目 的 在 向 公 眾 訴 求  18

              ， 欲 透 過 觸 犯 法 律 規 範 的 行 為 來 喚 醒 與 說 服 大 眾 ， 所 抗 議  19

              的 法 律 或 政 策 牴 觸 了 重 要 的 政 治 道 德 原 則 。 公 民 不 服 從 是  20

              一 種 表 達 政 治 意 見 的 特 殊 形 式 與 最 後 手 段 ， 即 令 觸 犯 法 律  21

              規 範 ， 仍 然 處 於 忠 誠 於 整 體 法 律 秩 序 的 界 線 內 ， 因 而 避 免  22

              使 用 暴 力 。 公 民 不 服 從 的 政 治 道 德 正 當 性 ， 來 自 於 促 成 沈  23

              默 的 大 眾 與 政 府 對 於 重 大 法 律 或 政 策 議 題 的 表 態 ， 藉 此 形  24

              成 公 共 意 見 ， 而 擴 大 、 深 化 民 主 的 實 現 。  25

            ?違 法 性 是 從 法 律 觀 點 所 為 之 反 價 值 判 斷 ， 與 從 政 治 道 德 觀  26

              點 所 為 之 反 價 值 判 斷 不 同 。 公 民 不 服 從 並 無 法 以 其 政 治 道  27

              德 的 正 當 性 ， 即 認 其 合 法 ， 亦 不 因 其 不 具 政 治 道 德 的 正 當  28

              性 ， 而 認 其 違 法 。 多 數 決 原 則 固 為 實 現 民 主 政 治 所 不 可 或  29

              缺 ， 但 不 應 永 久 剝 奪 暫 時 的 少 數 爭 取 成 為 多 數 的 可 能 性 。  30

              一 個 公 民 不 服 從 行 為 是 否 實 質 違 反 民 主 多 數 決 原 則 ， 應 視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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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個 案 具 體 情 節 而 定 。 且 公 民 不 服 從 概 念 內 建 的 實 現 構 成 要  01

              件 的 行 為 ， 僅 具 違 法 性 之 表 徵 ， 是 否 具 備 實 質 違 法 性 ， 取  02

              決 於 有 無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存 在 。 尚 難 謂 公 民 不 服 從 違 反 民 主  03

              多 數 決 原 則 ， 無 阻 卻 違 法 可 能 。  04

            ?犯 罪 行 為 的 不 法 內 涵 （ 違 法 性 ） ， 是 由 行 為 非 價 （ 法 規 範  05

              之 違 反 ） 與 結 果 非 價 （ 法 益 之 危 害 ） 所 組 成 。 依 實 質 違 法  06

              性 觀 點 ，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不 以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者 為 限 。 保 全 優  07

              越 利 益 ， 係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共 通 的 指 導 原 則 。 刑 法 第 24條 第  08

              1 項 規 定 ： 「 因 避 免 自 己 或 他 人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財 產  09

              之 緊 急 危 難 而 出 於 不 得 已 之 行 為 ， 不 罰 。 但 避 難 行 為 過 當  10

              者 ， 得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。 」 緊 急 避 難 不 罰 的 法 理 基 礎 ， 在  11

              於 法 益 權 衡 及 手 段 相 當 。 而 避 難 過 當 減 免 罪 責 的 法 理 基 礎  12

              ， 則 在 於 行 為 的 不 法 及 罪 責 內 涵 大 幅 降 低 ， 行 為 人 不 具 可  13

              非 難 性 。 立 法 者 列 舉 之 緊 急 避 難 法 益 ， 雖 僅 有 上 開 屬 於 個  14

              人 人 性 尊 嚴 基 礎 之 個 人 法 益 ， 未 包 括 社 會 法 益 、 國 家 法 益  15

              等 整 體 法 益 ， 但 社 會 法 益 係 以 社 會 上 不 特 定 人 或 多 數 人 之  16

             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財 產 等 生 活 利 益 為 內 容 之 法 益 ， 涉 及  17

              社 會 不 特 定 人 或 多 數 人 之 安 全 與 福 祉 ， 而 國 家 法 益 係 以 憲  18

              法 所 賦 予 國 家 一 定 之 基 本 政 治 組 織 與 統 治 權 力 為 內 容 之 法  19

              益 ， 乃 國 家 保 護 人 民 之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財 產 等 生 活 利  20

              益 所 不 可 或 缺 之 外 部 的 前 提 條 件 。 該 等 整 體 利 益 ， 同 有 受  21

              保 護 之 必 要 。 且 就 緊 急 避 難 的 法 理 基 礎 而 言 ， 緊 急 避 難 可  22

              謂 係 體 現 刑 事 不 法 利 益 衡 量 原 則 的 一 般 規 定 ， 並 不 排 斥 整  23

              體 法 益 的 避 難 適 格 。  24

            ?基 於 憲 法 的 優 越 性 ， 法 院 之 裁 判 應 遵 循 憲 法 保 障 基 本 權 利  25

              的 意 旨 ， 並 應 充 實 憲 法 價 值 理 念 的 內 涵 。 對 於 行 為 人 為 保  26

              全 整 體 法 益 ， 犧 牲 其 他 法 益 ， 而 其 避 難 手 段 涉 及 基 本 權 利  27

              的 行 使 ， 欲 保 全 者 為 處 於 危 難 情 狀 的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（  28

              包 含 憲 法 保 障 的 基 本 權 利 、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、 法 治 國 原 則 、  29

              民 主 國 原 則 、 共 和 國 原 則 、 民 生 福 利 國 原 則 ） 時 ， 本 於 法  30

              律 體 系 之 一 貫 性 、 憲 法 保 障 基 本 權 利 的 意 旨 及 維 護 自 由 民  31

６



              主 憲 政 秩 序 的 重 要 性 ， 其 實 質 違 法 性 、 罪 責 之 認 定 ， 應 比  01

              照 個 人 法 益 之 緊 急 避 難 進 行 利 益 衡 量 ， 於 符 合 存 在 急 迫 的  02

              危 難 情 況 ， 行 為 人 主 觀 上 具 有 救 助 之 意 思 ， 避 難 行 為 係 出  03

              於 不 得 已 （ 即 合 於 必 要 性 及 利 益 權 衡 ） 之 要 件 時 ， 基 於 有  04

              利 行 為 人 ， 而 類 推 適 用 緊 急 避 難 之 規 定 阻 卻 違 法 ， 或 於 行  05

              為 人 使 用 超 過 必 要 性 或 不 符 利 益 權 衡 的 避 難 手 段 時 ， 類 推  06

              適 用 避 難 過 當 之 規 定 減 免 其 刑 責 ， 以 彌 補 法 定 阻 卻 違 法 、  07

              罪 責 事 由 之 不 足 。  08

            ?如 公 民 不 服 從 行 為 ， 本 身 是 言 論 自 由 的 特 殊 表 達 形 式 ， 且  09

              所 欲 保 全 的 整 體 法 益 為 即 將 或 剛 開 始 遭 破 壞 的 自 由 民 主 憲  10

              政 秩 序 （ 倘 抗 議 對 象 的 作 為 已 造 成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系 統  11

              性 的 重 大 侵 害 ， 則 屬 抵 抗 權 之 行 使 範 疇 ） 時 ， 依 上 揭 說 明  12

              ， 法 院 自 得 類 推 適 用 緊 急 避 難 或 避 難 過 當 之 規 定 ， 阻 卻 違  13

              法 或 減 免 刑 責 。  14

            ?事 實 審 法 院 ， 對 與 罪 名 成 立 與 否 或 於 公 平 正 義 之 維 護 或 對  15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之 利 益 有 重 大 關 係 事 項 ， 除 認 為 不 必 要 者 外 ， 均 應 詳  16

              為 調 查 。 魏 揚 、 陳 廷 豪 、 江 昺 崙 、 劉 敬 文 、 許 順 治 、 李 冠  17

              伶 於 原 審 辯 稱 ： 其 等 是 為 保 衛 憲 政 秩 序 而 行 使 抵 抗 權 ， 是  18

              公 民 不 服 從 、 緊 急 避 難 ， 得 阻 卻 違 法 。 縱 認 本 案 不 具 備 行  19

              使 抵 抗 權 之 客 觀 情 狀 ， 亦 因 其 等 認 為 民 主 機 制 已 經 失 靈 而  20

              實 行 抵 抗 行 為 ， 欠 缺 不 法 故 意 等 語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19至 22頁  21

              、 第 49頁 ， 原 審 卷 (十 二 )第 154 頁 、 第 158 頁 ） 。 原 審 於 判 決  22

              理 由 僅 謂 ： 我 國 憲 法 與 法 律 俱 無 賦 予 人 民 抵 抗 權 。 倘 若 公  23

              民 不 服 從 可 以 合 法 化 ， 無 異 對 民 主 多 數 決 之 破 壞 ， 有 害 法  24

              治 。 司 法 必 須 克 制 ， 做 為 法 律 執 行 者 ， 只 能 依 據 法 律 ， 不  25

              能 造 法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43、 44頁 ） 。 而 未 詳 查 上 訴 人 等 所 為  26

              ， 是 否 有 上 開 阻 卻 違 法 或 減 免 刑 責 情 形 ， 且 全 未 說 明 其 等  27

              有 無 誤 認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之 存 在 （ 容 許 錯 誤 ） 或 誤 認 阻 卻 違  28

              法 事 由 之 前 提 事 實 （ 容 許 構 成 要 件 錯 誤 ） ， 遽 行 判 決 。 有  29

              不 適 用 法 則 、 不 載 理 由 及 應 於 審 判 期 日 調 查 之 證 據 而 未 予  30

              調 查 之 違 法 。  31

７



        三 、 上 訴 意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不 當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認 有 撤 銷 發  01

            回 更 審 之 原 因 。  02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 條 、 第 401 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18    日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一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陳   世   淙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黃   瑞   華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洪   兆   隆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吳   冠   霆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楊   智   勝  09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1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19    日 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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